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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医保办函〔2022〕6 号

运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转发关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异地使用

取消备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：

现将《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

异地使用取消备案的通知》（晋医保办函〔2022〕9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市医保中心要将有异地就医结算需求的

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，及时完成系统改

造，确保如期实施。

运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2022 年 2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